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所发展，加强律师学习培训，提高整体业务能力，积极开展文体活动，加强体育锻炼，本所建立发展基金、学习基金、文体基金三项基金。

第二条 基金的资金来源：

按照全体律师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。具体提取比例每年年初由合伙人会议核定，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。基金在律师提取业务收入的同时计提。

第三条 发展基金、学习基金以及文体基金的分配比例，由合伙人会议确定，并根据实际需要予以调整。

第四条 基金统一管理，统一使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五条 发展基金用于以下用途：

1、社会形象宣传、公共关系策划；

2、业务拓展，如举办或协办研究会、座谈会、报告会；

3、公益事业，如资助社会弱势群体、法律援助、慈善事业等；

4、印制本所宣传手册、画册、简介；

5、其他拓展业务必需的事项。

第六条 本所学习基金用于以下用途：

1、外聘人员演讲费用；

2、选派律师参加培训学习；

3、与国内外同行及有关部门交流业务经验；

4、购买图书资料；

5、其他因学习培训产生的费用。

第七条 本所文体基金用于以下用途：

1、文体娱乐活动，如登山、羽毛球、篮球等；

2、优胜者奖励费用；

3、其他因文体娱乐产生的费用。

第八条 基金的使用由执行合伙人会议决定，但重大开支项目应当由合伙人会议决定。

第九条 每年会计年度终结，执行合伙人会议应当就基金的使用情况在全体律师会议上公布，听取全体律师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合伙人会议通过生效，并于颁布日实施。

